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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下信息公示制度的窥探 

 

王妮 律师 

 

 2014 年 4 月 17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社会公布了《企业信息公示条例（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自国务院颁布《注册资本登

记制度改革方案》以来，政府将如何对企业实行“宽进严管”中的“严管”成为市场

最为关注的问题。今后政府对企业怎么管？管什么？谁来管？这一系列问题终于在意

见稿公布后有了初步的答案。 

该意见稿共 28 条，从中不难看出政府“严管”的决心。意见稿对企业公示信息的

范围、具体内容、公示方式、不履行公示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进一步强调了今后市场将通过信用机制来约束企业，督促企业诚信自律。 

  

一、意见稿重点明示了企业公示信息的范围 

意见稿第三条对公示的企业信息做出了界定，所称的企业信息包括两类信息：一

类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另一类是政府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产生的能够反映企业状况的信息。 

 首先，对于第一类信息，由企业自行公布，每一年度 1 月 1日至 6月 30 日，由

企业向工商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在这里，用“年度报告”替代了原来的

“年检报告”，从这一用词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在新的《公司法》架构下，政府正

在给与企业更多的自主空间，“报告”一词更加强调企业的主动性。而原来的年检制

度，则带有更多的行政色彩。 

 其次，在企业公示的信息中，企业的股东及股东出资信息、企业从业人员信息、

经营状态信息、机构信息和网络经营信息均为必须公示的内容。但是对于反映企业真

实经营和财务状况的企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销售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

净利润、纳税总额、所有者权益合计等信息，意见稿却将其列入选择性公示的范围。

我们认为，这一条款是整个意见稿中将会引起比较大的争议的内容。在之前的年检制

度中，以上信息是年度审核的必要和重点内容，并且这些信息是窥探企业真实经营状

况和财政实力的关键信息。在目前国内的市场经济运作机制尚不成熟，法制尚不完善

的情况下，对这些信息实行自主选择性公开，是具有一定风险的，这一公示制度对企

业的诚信度和内部管理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对于那些信用缺失的企业，这一条款很

可能就是形同虚设。另外，即使公示出来，如何确认这些信息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

和完整性，实践中也存在制度缺陷。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完全依靠政府和社会的事

后监督，恐怕是不够的。不排除有部分企业不报或者虚报相关信息，从而误导投资者

和其他市场主体，扰乱整个市场秩序。 

 再次，对于公示的第二类信息，主要是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所获得的企业信息，由相关政府部门承担公示义务。这类信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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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息的来源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信息的真实性相对可靠。但在

这其中，司法信息是否也可以列入必须公示的企业信息范围值得考量。对于非上市企

业，其涉及的诉讼、仲裁、执行等事件，一般公众以及合作方难以及时获悉，而其中

的重大争议案件很可能对企业的经营和存续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这些信息是否应当

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何时公示？由谁进行公示？我们认为这些实践中各个政府

行政部门如何配合的问题，尚需留待条例实施后进一步完善。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的设计者、管理者和监管者 

 意见稿明确了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的技术规范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制

定，整个信息公示系统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计、运作和管理。这也延续了工商行

政部门作为市场主体监督规范主体的角色和功能。 

  

三、企业不履行信息公示义务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意见稿中明确，不履行公示义务或无法联系的企业，将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被

载入经营异常名录满 3 年的企业，将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建立信用约束机制，运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手段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

评价。在行政许可、资质资格认定、监督管理、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

让等工作中，将企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对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奖励，被列入严

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这里面的

信用约束机制和信用状况评价体系，从长远来讲，是规范市场主体自律行为、提升市

场主体诚信度的长效体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虽然意见稿最终还可能面临一系列修改完善后予以正式颁布，但对于企业经营者而

言，关注意见稿中的内容已成为确保公司合规经营的必修课。我们也将密切关注条例

的正式颁布和实施进展。 

敬请留意上海恒为律师事务所近期的公司法讲座之—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 

 

 

我们的出版物仅供一般性参考, 不应被视为对某事实或情形的法律意见。我们明示不对任何依赖本出版物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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